
磋商人为中小微企业的证明材料（必须提供，按第五章要求格式填写，加盖供应商单位电

子签章）。【①如属于中小企业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按格

式填写），以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为准，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中小微型企业划分

标准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执行）；

②如属于监狱企业的，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复印件；③如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

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按第六章要求格式填写），并对声

明的真实性负责】；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桂平市公安局（单位名称） 的 桂平市看守所搬迁

重建项目监室床、审讯椅、安防门、AB 大门设备等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提供的货

物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谈话室内部门”、“谈话室门”、“心理咨询室门”、“单关室一道门”、“监室一道

门、监室二道门、单关室一道门洞顶部封板”、“每栋监区入口门”、“监区楼梯通道隔离门”、

“ab 小门之间人行通道滚闸门及不锈钢栅栏隔断”、“Y 型床具”、“审讯椅”（标的名称），

属于 制造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制造商为 云南三创安防工程有限公司（企

业名称） ，从业人员 45 人，营业收入为 1803.56 万元，资产总额为 356.94 万元，属

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AB门车行通道车底扫描系统”、“AB 大门之间增加安检门”（标的名称），属于制

造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制造商为 深圳中安高科电子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49 人，营业收入为 34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59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

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AB 门车行通道升降柱”（标的名称），属于制造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制造商为 深圳市思科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48 人，营业收

入为 252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85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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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CA 电子签章）：广西鑫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日 期：2024年 4 月 9 日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

可不填报。

2.为方便磋商人识别企业规模类型，磋商人可使用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发的中小企

业规模类型自测小程序生成企业规模类型测试结果。

3.磋商人须按上述格式要求如实填写中小企业声明函，并对该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

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4.中标人依法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采购代理机构将在成交结果公告中公告其《中

小企业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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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无需填写）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

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且本单位参加 / 单位的 / 项目磋商活动提供的服务（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

服务），或者由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提供的服务。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CA 电子签章）：/

日 期：/

（我公司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无需填写）

注：

1.中标人声明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采购代理机构将随成交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人福

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

2.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 25%（含 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

人数不少于 10 人（含 10 人）；

（2）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3）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4）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

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5）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

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 8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

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

雇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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